	国家林业局要求进一步加强扑火安全工作

	　　摘自：
	2004-12-17 13:44:16  

	    近期，南方省区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，火灾频发，连续发生多起人员伤亡事件。12月14日，国家林业局专门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，要求各地认清形势，汲取教训，采取超常规措施，坚决遏制火灾高发势头，尽力避免人员伤亡事件发生。
    《通知》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部高度重视扑火安全工作，把扑火安全工作摆到森林防火工作的突出位置，严格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努力减少人员伤亡事件发生，降低伤亡事件的负面影响。全面分析人员伤亡事件发生的原因，认真汲取教训，结合自身实际，研究制定扑火安全工作的对策和措施，真正提高扑火安全工作的成效。要针对火场安全组织开展灭火战法、火场紧急避险等研究，提高扑火作战的科学性、有效性和灵活性，切实保证扑火人员的安全。
    《通知》要求各地狠抓森林防火工作行政领导负责制的落实，把落实行政领导负责制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关键环节，严格按照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森林防火工作行政领导负责制“五条标准”的要求，切实规范政府行为，加大政府对森林防火工作的组织领导力度。要进一步发挥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的作用，提高部门间的协调配合能力，确保森林防火工作组织严密，科学高效。加强监督检查，对因行政领导负责制不落实，甚至是失职、渎职造成重大损失的，要依法追究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的责任。
    《通知》强调，要强化火源管理，把火源管理工作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首要任务，始终坚持做到“预防为主”。要加强森林防火宣传，切实把森林防火宣传纳入公益宣传范畴，提高防火宣传的广度和深度。要严格执行生产用火审批制度，努力规范和正确引导野外用火行为。要加强对林火的监控，提高森林火险预测预报的准确性。特别要对重点时段、重点地区的火源管理工作进行重点部署，尽力减少火灾发生，保护林区安全。
    要严格值班调度，各级森林防火办公室要坚持24小时值班和主要领导带班制度，加强对值班情况的检查督促，保持良好的值班秩序，确保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顺畅高效。要严格按照森林火灾归口报告制度的有关规定，及时准确上报火情。特殊时段要实行火灾日报和随报制度，坚决杜绝瞒报、漏报、迟报现象的发生。
    要加大火案查处力度，高度重视火案的侦破和查处工作，充分发挥公安部门的职能作用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努力提高火案的侦破率和查处率。对火灾肇事者要严惩不贷，以儆效尤，真正做到查处一案，震动一方，教育一片。
    目前，国家林业局已派出工作组赴各地检查防火工作。


